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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產學合作案申請作業程序 

1. 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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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國內外政府機構及公民營企業機構凡委託本校進行之產學合作有關項目者，可逕與本校各有

關單位洽商，由產學合作案主持人填具計畫書、合作契約書及經費預算表，提出申請。 

2.1.1. 產學合作係指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研

究機構等（以下簡稱合作機構）。 

2.1.2. 辦理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案研究計畫、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

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 

2.1.3. 辦理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相關合作事項。 

2.1.4. 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益之運用事項。 

2.2. 以本校名義與合作機構辦理簽約，並由產學合作案主持人於契約副署。 

2.2.1. 由計畫主持人所屬單位將合約書或計畫書上簽呈經一二級主管簽核後送至會計室。 

2.3. 會計室審核經費編列是否有誤，管理費提撥是否符合規定。 

2.3.1. 研究計畫案(含採購案)：政府機構、公營企業管理費依規定提撥；民間單位管理費提

撥 10%。 

2.3.2. 委託訓練：政府機構、公營企業及民間單位管理費提撥 10%。 

2.3.3. 諮詢服務：政府機構、公營企業及民間單位管理費提撥 15%。 

2.3.4. 經校長簽准之產學合作案合約書之約定提撥。 

2.4. 研發處確認資料是否齊全並檢視合約書內容是否符合法律規範。 

2.4.1. 缺件或不符合規定，退回院系(所)，修改完畢後再送至研發處。 

2.4.2. 資料無誤且符合規定，依照得核定層級規定送請核定。 

2.5. 計畫案核定層級： 

2.5.1. 總金額逾新台幣 50萬元者，由校長核定。 

2.5.2. 總金額未超過新台幣 50萬元者，由研發長核定。 

2.6. 核定後，將計畫書等文件送至秘書室申請用印。 

2.7. 用印完畢後，請秘書室擲回原單位，請原單位將合約書交至合作單位協助用印後，將合約書

/計畫書等影本送至研發處備查。 

2.8. 計畫案執行 

2.8.1. 產學合作案之主持人應為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在職或在學人員不得擔任專任助

理人員。 

2.8.2. 兼任研究人員、兼任助理人員及臨時工作人員之聘請依規定辦理投保事宜。 

2.8.3. 經費之使用與作業除產學合作合約書另有規定者外，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核銷與處

置。 

2.8.4. 因準備或進行產學合作而衍生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益，包括各項國內外專利權（含

申請權）、商標權、著作權、積體電路電路佈局權、營業秘密及技術秘密等，其歸屬

應依產學合作案合約書之規範議定之。 

2.8.5. 產學合作而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及設備等，除產學合作契約另有約定者外，均依

本校相關規定納入本校財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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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計畫結案 

2.9.1. 應備妥完整之「產學合作案結案報表」或相關報告二份上簽呈辦理結案，一份由研究

發展處存查，另一份經研究發展處轉圖書館收存。 

2.9.2. 產學合作案經費於完成經費報銷手續及所有結案手續後如有結餘（委辦單位要求將結

餘款繳回者除外），餘額之 20%由學校統籌應用，80%由產學合作案主持人或該案所

屬單位作為教學、研究、產學、輔導等用途使用，惟須符合本校會計支用相關規定。 

 

3. 控制重點： 

3.1. 確保雙方簽訂之契約不違背校內規章辦法，並且以不損害校方之權益為前提。(管理費編列、

研究成果及權利歸屬) 

3.2. 本校專任教師申請產學合作案應以學校名義，若未依前項規定而與委託單位簽約者，經查證

屬實，自簽請校長核定之日起，禁止產學合作案主持人承接該合作機構之產學合作案一年，

並列為本校教師評鑑、申請獎勵及升等時參考。 

3.3. 本校各單位或個人執行各項產學合作案，其經費須於合作機構撥入本校後，始得報銷；經費

分期撥款者，報銷經費以合作機構實際撥入學校之金額為限。 

3.4. 參與產學合作之人員應遵守產學合作案合約及經費報銷等相關規定保管產學合作有關之文

件、檔案或紀錄，如有保密之必要者，並應負保密之義務。 

3.5. 參與產學合作之人員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參與或協助產學合作之進行，不得有損及本校

信譽或權利之行為。 

3.6. 管理費需依計畫類別之規定按比例提撥。 

3.7. 計畫結報後之餘額由計畫主持人或該所屬單位作為教學、研究、產學、輔導等用途。 

 

4. 依據及相關文件： 

4.1.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4.2. 開南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5. 使用表單： 

5.1. 產學合作契約書/計畫書 

5.2. 產學合作案結案報表 

5.3. 簽呈 

5.4. 用印申請單 


